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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金門特定區(金沙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 

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如下： 

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二、三十二條及主要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計畫區內之建築及土地使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管制，本

要點未規定者，依主要計畫管制及適用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

辦理。 

第三條 本要點用語定義如下： 

一、 容積率：地面上各層樓地板面積之和與建築基地面積之

比。 

二、 計畫道路境界線：計畫道路與其他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

設施用地之分界線。 

三、 計畫道路：指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所規劃之道路。 

四、 基地線：建築基地之界線。 

五、 前面基地線：基地鄰接道路之基地線，鄰接二條以上道

路者，由建築基地申請人任選一側為前面基地線。 

六、 前院：沿前面基地線之庭院。 

七、 前院深度：建築物前牆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基地線間之

前院帄均水帄距離。（備註：有牆以牆中心為準，無牆以

柱中心為準。） 

八、 獨戶住宅：僅含一個住宅單位之獨立建築物。 

九、 雙併住宅：含有兩個住宅單位，彼此在帄行基地相連之

建築物。 

十、 連棟住宅：含有三個以上相連住宅單位之建築物，每一

住宅單位之左右以牆與其他住宅單位分隔，並有單獨出

入之通路可供進出者。 

第四條 本計畫範圍內劃定下列各種使用分區，分冸限制其使用： 

一、 住宅區 

(一) 第二之一種住宅區（住 2-1） 

(二) 第六種住宅區（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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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業區 

(一) 第一種商業區（商 1） 

(二) 第二種商業區（商 2） 

三、 自然村專用區 

四、 宗教專用區 

第五條 本計畫依各類型住宅區之不同，分冸規定其建築物及土地之

使用： 

一、 第二之一種住宅區（住 2-1）：除供居住使用外，許可為

文教事業、自由職業之事務所、藝術創作工作室等無須

倉儲、大型貨車出入且無公害（包括空氣污染、噪音、

高溫、廢水）之行業使用。 

二、 第六種住宅區（住 6）：除供居住使用外，許可為教育設

施、社區遊憩設施、衛生及福利設施、通訊設施、日常

服務業、自由職業之事務所、藝術創作工作室等無需倉

儲、大型貨車出入且無公害（包括空氣污染、噪音、高

溫、廢水）之行業、日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一般

服務業、一般事務所、修理服務業、一般批發業。 

第六條 本計畫各類型住宅區建築管制規定如下： 

一、 第二之一種住宅區（住 2-1）：專供興建獨戶或雙併住宅

使用，最大建蔽率 60％，最大容積率 180％。建物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建築，其中，面臨保生

段 2 號及 12 地號部分免退縮 3 公尺後建築。退縮建築

之空地至少一半應植栽綠化，不得設置圍牆，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二、 第六種住宅區（住 6）：忠孝新村部份，專供興建獨戶或

雙併住宅使用，建物樓高以三層樓為限，第三層樓地板

面積為建築面積 60％，指定以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3 公

尺為牆面線，前院深度為 2 公尺。榮光新村部份，專供

興建獨戶、雙併或連棟住宅使用，建物樓高以三層樓為

限，第三層樓地板面積為建築面積 60％，指定以計畫道

路境界線退縮 2.5 公尺為牆面線，前院深度為 1.8 公尺

(範圍請參見圖三；建築及退縮形式請參見圖四)。第六

種住宅區若依本要點第十六條規定申請老屋重建，則其

建蔽率為 60%，容積率為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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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第二之一種住宅區（住 2-1）建築物應附設停車空間，依其建

築樓地板面積 315 帄方公尺以下（含），應留設一部停車空

間，超過部分每150 帄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1~315 帄方公尺以下（含） 設置一部 

316~465 帄方公尺 設置二部 

466~615 帄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類推 以下類推 

第八條 第二種商業區（商 2）不得為下列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一、 都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中有關工業區限制之建築及

使用。 

二、 使用電力及氣體燃料（使用動力不包括空氣調節、抽水

機及其附屬設備）超過 15 匹馬力，電熱超過 60 瓩（附

屬設備與電流不得流用於作業電力）或作業廠房之樓地

板面積合計在 300 帄方公尺以上者。但報業印刷及冷藏

業，不在此限。 

三、 經營下列事業者： 

1.製造鞭炮或煙火類物品者。 

2.使用乙炔，其熔接裝置容量在 30 公升以上及壓縮氧或

電力焊切金屬工作者。 

3.賽璐珞或其易燃性塑膠類之加熱、加工或使用鋸機加

工者。 

4.印刷油墨或繪圖用顏料製造者。 

5.使用動力超過 0.75 瓩之噴漆作業者。 

6.使用氣體亞硫酸漂白物者。 

7.骨炭或其他動物質炭之製造者。 

8.毛羽類之洗滌、洗染或漂白者。 

9.碎布、紙屑、棉屑、絲屑、毛屑及其他同類物品之消

毒、揀選、洗滌或漂白者。 

10.使用動力合計超過 0.75 瓩，從事彈棉、翻棉、起毛

或製氈者。 

11.削切木作使用動力總數超過 3.75 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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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使用動力鋸割或乾磨骨、角、牙或蹄者。 

13.使用動力研磨機 3 台以上乾磨金屬，其動力超過 2.25 

者。 

14.使用動力碾碎礦物、岩石、土砂、硫磺、金屬、玻璃、

磚瓦、陶瓷器、骨類或貝殼類、其動力超過 3.75 瓩。 

15.煤餅、機製煤餅或木炭之製造者。 

16.使用熔爐鎔鑄之金屬加工者。但印刷所之鉛字鑄造，

不在此限。 

17.磚瓦、陶瓷器、人造磨石、坩鍋、搪瓷器之製造或使

用動力之水泥加工、動力超過 3.75 瓩者。 

18.玻璃或機製毛玻璃製造者。 

19.使用機器錘之鍛冶者。 

四、 火葬場、動物屍體焚化場、墳場。 

五、 廢棄物堆置、處理、轉運場；屠宰場；毒性化學物質儲

存場所。 

六、 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藏、分裝。但在 15 立方公尺以

下之地下油池之汽車加油站不在此限。 

七、 馬廄、牛、羊、豬及家禽等畜禽舍。 

八、 乳品工廠、堆肥舍。 

九、 其他經本府認為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

之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第九條 第一種商業區（商 1）不得為下列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一、 第八條規定限制之建築及使用。 

二、 樓地板面積大於 1,500 帄方公尺之大型商場（店）或客

房數 30 間以上（不含）旅館或觀光飯店。 

三、 大型物流中心、批發商場或娛樂中心。 

第十條 本計畫各類型商業區之建築管制規定如左： 

類型 最大建蔽率 最大容積率 

第一種商業區(商 1) 70％ 420％ 

第二種商業區(商 2) 60％ 360％ 

第十一條 自然村專用區及宗教專用區，依主要計畫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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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本計畫各種公共設施用地之最大建蔽率及最大容積率依

主要計畫管制規定。 

第十三條 本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應退縮建築，退縮

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規定如下： 

一、 機三一、機三三、社三、文小三、停三二、車三及廣十

一等面臨主計未編號道路 3-9M（環島東路）部分及機三

四面臨主計未編號道路 12-7M 部分，新（改）建時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7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必

要者亦同，退縮之空地應作為綠化步道，並得計入法定

空地。 

二、 公共設施用地，新（改）建時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 6 公尺建築，如需設置圍牆，則圍牆應自計畫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退縮之空地應作為綠化步道，

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第十四條 本計畫所劃設綠帶性質之綠地，可供人行步道使用者，其

鄰接之土地於建築時，免再退縮建築。 

第十五條 建築物提供部份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

之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

30%為限。 

一、 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童、青

少年、勞工、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

使用；其集中留設之樓地板面積在 100 帄方公尺以上，

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營運

者。 

二、 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

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第十六條 為鼓勵都市老舊地區及窳陋地區之重建，屬商業區及住宅

區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各項規定，且其建築計畫經提送金

門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予以容積獎勵： 

一、 申請重建之建築基地至少有一條所臨道路寬度應達 6 

公尺。 

二、 基地規模、現況、建築配置及獎勵額度依下表之規定： 

現況 基地規模 建築配置 獎勵額度 

25 年以上合法 200~300 帄方公 自計畫道路、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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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基地規模 建築配置 獎勵額度 

建築物坐落之

建築基地面積

達申請重建基

地面積之三分

之一。 

尺以內 有巷道及永久

性空地均退縮

淨寬（不含造型

板、雨遮）2 公 

尺以上建築，退

縮空間配合周

邊道路系統規

劃。 

300(含)~400 帄

方公尺 

15% 

400(含)帄方公

尺以上 

20% 

註：如現有巷道經指定建築線者，應自建築線開始退縮留設計算 

三、 屬下列情形之ㄧ者，不適用本點獎勵： 

(一) 基地涉及公辦更新範圍者。 

(二) 基地涉及經縣府核准都市更新事業概要或向縣府申

請事業計畫報核之範圍者。 

(三) 申請都市更新條例相關容積獎勵者。 

四、 第六種住宅區基地面臨計畫道路寬度未達 6 公尺，須自

行退縮達 6 公尺作為公眾通行使用，並須檢附退縮空間

供公眾通行使用之切結書及自行於使用執照前完成道路

鋪設。 

本點退縮面積不得重複申請建築技術規則所訂開放空間

相關獎勵。 

第十七條 本要點自本細部計畫發布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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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金沙細部計畫第六種住宅區範圍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擬定金門特定區(金沙地區)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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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建築及退縮型式參考示意圖 

資料來源：擬定金門特定區(金沙地區)細部計畫。 


